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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厦门

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狄耐克”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

保荐业务》《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核查

情况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访谈公司相关人员，查阅了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的专项说明、会计师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鉴证报告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

制度，从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募集资金的用途、募集资金的信息披露情况等方

面对其募集资金制度的完整性、合理性及有效性进行了核查。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567号）同意注册，厦门狄耐克

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 万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4.87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46,1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49,795,943.38元（不含税）后的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696,304,056.6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年 11月 9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由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

告》（容诚验字[2020]361Z0099号）。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管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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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1、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置换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在本次发行新

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银行贷款或

其他途径进行部分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截至 2020 年 11月 23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865.26万元。

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865.26万元。

2、累计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金 额

募集资金总额 74,610.00
减：发行费用 4,979.59
募集资金净额 69,630.41
减：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注 1 54,321.22
其中：2025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

注 2 3,272.85
减：手续费用支出 1.77
加：利息收入 4,894.27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余额 20,201.69

其中：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集资金 2,100.0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8,101.69

注 1：累计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包含公司于 2020年 12 月 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18,652,613.85元。

2024年，公司对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合计人民币 25,614.28 万

元，具体情况详见“附表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注 2：2025年度投入募投项目的金额包含使用超募资金回购股份的资金 2,416,757.89 元

及因销户而转入到自有账户的资金 57.66元。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文件的规定，公司结

合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该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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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于 2020年 7月 22日经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5

年 9月 12日经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修订。

根据管理制度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从 2020年 11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

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17 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建

设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8,644.10万元（包含尚未到期的理

财本金及收益、存款利息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下同）以

及“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终止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6,970.18万元，合

计人民币 25,614.28 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

营中心建设项目”“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于 2024年 5月 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董事

会授权管理层办理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与银行、保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监管等相关事宜。2024 年 6月，

公司新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

片区分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

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及保荐机构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

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进行专户管理。

为加强募集资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收益、使用效率及公司资金业务便利性，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募集资金账户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交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唐支行开立新的募集资金专户，将存放于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片区分行的募集资金本息余额（具体金额以转出日

为准）转存至新的募集资金专户，继续用于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

设项目。待募集资金完全转出后，公司将相应注销原募集资金专户，原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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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户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失效。2025 年 1月，公司开立新的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同时相应注销了原募集资金专户。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三方监

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

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存放、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四、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

币 543,212,207.11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2025年度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不存在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三）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2月 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不低于人民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余额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支行 129360100100199627 20,198,285.2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

厦门片区分行
55710180805191126 2,075,277.7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东区支行 129500100100464215 146,748.8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唐支行 352000679013000441652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唐支行 352000679013001617995 127,881,578.56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

厦门片区分行
55710180801138882 5,349,189.35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海沧支行 8114901013700194157 25,365,796.6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大唐支行 352000679013001492957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厦门

片区分行
592902870910009 已注销

合计 181,016,87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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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 4,000 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均含本数）的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股）取得的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发

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公司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公司将超募资金本金、理财收益和利息合计 2,060.13万元全部转入股票回购

账户。截至 2025年 2月 4日股份回购期限届满，本次回购股份已使用超募资金

2,060.13万元，其中，2025年 1月共使用超募资金 241.68万元。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超募资金已使用完毕，余额为 0元。

（四）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90 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为自前次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到期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即有效期自 2025

年 5月 17日至 2026 年 5月 16日。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

用。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

产品金额为 2,100.00万元。

五、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改变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七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

建设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8,644.10 万元（包含尚未到期的

理财本金及收益、存款利息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下同）

以及“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终止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6,970.18万元，

合计人民币 25,614.28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其中，人民币 13,048.35 万元用于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人民币 6,000.00万元用于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人民币 6,565.93万元用于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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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金。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改变情况，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

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对外转让或置换的

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对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时地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的

违规情形。

七、会计师对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容诚专字[2026]361Z0361号），鉴证结论为：“我们认为，后附的狄耐克公司

202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在所有重大

方面按照上述《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编制，公允反

映了狄耐克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实际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狄耐克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募集资金管理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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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张 瑜 付 杰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表 1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630.41
本报告期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3,272.85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总额
54,321.22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5,614.28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6.79%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

投向

是否已改变

项目（含部

分改变）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报告期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

1、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

项目
否 32,624.66 20,260.77 1,289.95 18,339.96 90.52% 2023年 12月 31日 2,525.37 否 否

2、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否 7,778.99 4,369.91 229.23 4,174.32 95.52% 2023年 12月 31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 是 6,993.45 674.42 9.00 671.42 99.5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是

4、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否 20,313.04 20,313.04 0.00 20,921.07 102.99%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5、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

运营中心建设项目
否 13,048.35 558.76 584.45 4.48% 2027年 6月 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6、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 否 6,000.00 874.45 975.98 16.27% 2027年 6月 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7、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6,565.93 69.78 6,593.88 100.4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67,710.14 71,232.42 3,031.17 52,261.08 － － 2,525.37 － －

超募资金投向

回购股份 否 1,920.27 1,920.27 241.68 2,060.13 107.28%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920.27 1,920.27 241.68 2,060.13 107.28% － －

合计 － 69,630.41 73,152.69 3,272.85 54,321.21 － － 2,525.3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

的情况和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前期经过了充分的可行性论证，但实际建设过程中受建设方复工复产率不足以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较多不可控因素和市场

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募投项目的整体进度放缓，预计无法在计划的时间内完成。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进度，经审慎研究后，公司于

2022年 8月 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实施方式、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前提下，结合募投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将“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

目”“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和“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的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年 12月 31 日。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机构均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活动的需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于 2024年 5月 17 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8,644.10万元（包含尚

未到期的理财本金及收益、存款利息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下同）以及“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终止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6,970.18 万元，合计人民币 25,614.28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及“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

受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及行业景气度下降的影响，下游客户需求下降，同时公司主动加强客户信用管理，募投项目产品销售收入及毛利率有所下降，导

致了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的效益情况不及预期。另外，变更后的“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主要投入集中在场地建设投入及

场地购置后的设备投入，公司在综合评估产品研发进度和运营规划，结合宏观经营环境和下游市场需求现状，基于风险管控和审慎性原则等方面考虑，谨



慎推进场地购置事宜，这一审慎决策过程客观上延缓了项目进度；“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投入进度有所缓慢主要系公司稳健地推进海外市场营销渠道

建设，并结合产品研发及验证进度、行业特性及品牌建设等因素，采取稳健推进的市场化策略。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主要为公司生产经营提供技术服务，提升公司的研发技术能力，增强公司产品核心竞争力，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无法单独核

算其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与调整。受房地产行业的融资环境以及市场需求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房地产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

多重挑战。为应对新市场环境，众多房地产企业开始转型与升级。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正处在关键的转型期，市场结构正在经历重塑，竞争格局日趋激

烈，行业发展方式逐渐从粗放型转向精细化，增长动力也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不仅要求房地产企业必须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还要积极探索创新的发展路

径。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110,913亿元，比上年下降 9.6%。其中，住宅投资 83,820亿元，下降 9.3%；房屋新开工面

积 95,376万平方米，下降 20.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 69,286 万平方米，下降 20.9%，房地产行业整体景气度呈现一定的下行风险。面对房地产行业发

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以及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时度势，密切关注行业趋势和市场动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不断调整和优化经营策略，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并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和挑战。考虑到当前房地产行业的波动性与不确定性，公司调整战略布局，暂停新建营销服务网络中心，

降低潜在风险，以确保公司的稳健运营和持续发展。

2024年 4月 26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和“研

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8,644.10万元（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本金及收益、存款利息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

余额为准，下同）以及“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终止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6,970.18万元，合计人民币 25,614.28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脑

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其中，人民币 13,048.35万元用于脑电波交互技术

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人民币 6,000.00万元用于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人民币 6,565.93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超募资金为 1,920.27万元。2024年 2月 5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低于人民币 4,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均含本数）的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取得的

超募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已将超募资金本金、理

财收益和利息合计 2,060.13万元全部转入股票回购账户。截至 2025 年 2月 4日股份回购期限届满，本次回购股份已使用超募资金 2,060.13 万元，其中，



2025年 1月共使用超募资金 241.68万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超募资金已使用完毕，余额为 0元。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

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

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

及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1,865.26万元，根据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可置换金额为 1,865.26万元。公司于 2020年 12月 3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1,865.26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和保荐

机构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年 12月 3日出具《关于厦门狄耐克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

报告》（容诚专字[2020]361Z0623号）。公司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1,865.26万元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2.9亿元（含超募资金，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限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于 2025年 4月 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部分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90亿元（含本数）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产品，使用期

限为自前次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授权到期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即有效期自 2025 年 5月 17日至 2026年 5月 16日。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

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的意见。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尚未到期的理财产品金额为 2,1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

的金额及原因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项目建设期间，由于房地产行业市场环境不断发生变化，公司重新审视并调整相关策略，以更好地适应新

的市场形势，更有效地维护股东利益。公司一方面通过降低投资规模、优化资源配置，以提高投资效益，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发展、产品与技术的更新迭

代，部分设备的实际购置价格与预算价格相比有所降低，同时随着公司供应链体系的持续优化，实现了部分进口设备国产化替代，有效节省了采购成本及

募投支出。叠加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现金管理利息收入，公司募集资金实现了一定的结余。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8,644.10

万元（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本金及收益、存款利息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下同）以及“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终止后的结余募

集资金人民币 6,970.18万元，合计人民币 25,614.28万元。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

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公司尚未使用募集资金余额为 20,201.69 万元，其中：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8,101.69万元，进行现金管理的闲置募

集资金 2,100万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

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

1、附表中“募集资金总额”为募集资金支付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

2、表格中数据加总后如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中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超过调整后投资总额系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的投资收益以

及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4、调整后投资总额多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系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的节（结）余募集资金（含利息、理财收益等）投入新募投项目。



附表 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实际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本报告期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可

行性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1、脑电波交互技术

产业研发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

制造中心升级与产

能扩建项目、研发

中心升级建设项

目、营销及服务网

络扩建项目

13,048.35 558.76 584.45 4.48% 2027年 6月 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市场营销渠道推

广项目
6,000.00 874.45 975.98 16.27% 2027年 6月 30日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3、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
6,565.93 69.78 6,593.88 100.43%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5,614.28 1,502.99 8,154.31 - -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一、变更原因

1、“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结项

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拟对公司制造中心进行产线升级及产能扩张，在海沧区自有土地新建现代化生产厂房、食

堂倒班大楼、地下停车场等场地，同时新增自动化程度更高的楼宇对讲和智能家居生产线及智能制造信息系统，并且自建 SMT

生产车间，全面提升公司产品制造环节的自动化程度和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产能。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已在厦门市海沧区自有土地上完成新建生产制造中心，并正式投入生产运营。公司认为“制

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项目的结项条件，拟对本项目正常结项。

2、“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结项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拟在海沧区自有土地规划建设研发场地，并购置先进的研发实验设备和系统软件，引进适量的研

发人员。该项目主要建设实验测试区和研发办公区两大研发用场地。

截至 2024年 3月 31日，公司已在厦门市海沧区自有土地上完成新建研发中心，并正式投入使用。公司认为“研发中心

升级建设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满足项目的结项条件，拟对本项目正常结项。

3、“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终止

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投资计划系基于当时房地产市场发展趋势及公司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制定的，原计划通过该项

目建设，进一步拓宽销售服务网点在全国的覆盖率，加强公司现有的营销和服务力量，提升公司本地化市场推广及客户服务

能力，以应对客户不断扩张的需求，增强客户黏性，助力公司业务规模的提升。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经历了一系列的变革与调整。受房地产行业的融资环境以及市场需求变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房地

产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多重挑战。为应对新市场环境，众多房地产企业开始转型与升级。面对房地产行业发生重大变

化的新形势以及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时度势，密切关注行业趋势和市场动态，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不断

调整和优化经营策略，以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并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和挑战。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的新形势下，为了控制新建营销服务网点可能产生的风险，更好地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经公司认真研判、审慎考量，认为按原计划继续投入该项目无法达到预期目标，为降低项目收益的不确定风险，经公司审慎

评估，将推进节奏缓慢的“营销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予以终止。

4、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公司持续调整和优化产业方向：一方面，公司看好脑电波

交互产业未来良好的发展机遇，紧跟行业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聚焦脑电波交互核心技术，积极布局脑电波交互的新兴领域，

打造新的业绩增长点；另一方面，公司对楼宇对讲及智能家居等产品在境外市场的增长潜力充满信心，加速全球化战略的布

局。公司将上述三个结项或终止的募投项目节（结）余资金合计人民币 25,614.28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脑电波交

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二、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4月 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17日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制造中心升级与产能扩建项目”和“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合计人民币

18,644.10万元（包含尚未到期的理财本金及收益、存款利息等，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下同）以及“营销



及服务网络扩建项目”终止后的结余募集资金人民币 6,970.18万元，合计人民币 25,614.28万元用于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脑

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及“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其中，人民币 13,048.35

万元用于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人民币 6,000.00 万元用于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人民币 6,565.93万

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27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变更募集

资金用途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6）。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脑电波交互技术产业研发运营中心建设项目”主要投入集中在场地建设投入及场地购置后的设备投入，公司在综合评

估产品研发进度和运营规划，结合宏观经营环境和下游市场需求现状，基于风险管控和审慎性原则等方面考虑，谨慎推进场

地购置事宜，这一审慎决策过程客观上延缓了项目进度。

“市场营销渠道推广项目”投入进度有所缓慢主要系公司稳健地推进海外市场营销渠道建设，并结合产品研发及验证进

度、行业特性及品牌建设等因素，采取稳健推进的市场化策略。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

1、“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中截至期末实际累计投入金额超过改变后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系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的投资收益

以及存放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2、表格中数据加总后如与合计数存在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OLE_LINK4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三、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四、2025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二）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三）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四）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五、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改变情况
	（二）募投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六、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七、会计师对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鉴证意见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附表1
	附表2

